
新竹市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學生輔導資源中心學校—國中組」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計畫。 

（二）新竹市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 瞭解本市國中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情形，活化組織功能，培育教  

師能發揮輔導專業，增進輔導效能。 

（二） 透過研討與對話機制，進行團體討論與發表，分享團隊輔導策略。 

（三） 建構資源分享機制，架構輔導績優作為，深耕學生輔導工作。 

（四） 結合本市學校、社輔及民間資源，辦理青少年輔導網絡座談會，共同來  

關懷青少年並協助輔導工作之推展。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四、辦理日期：110年 1月 1日至 110年 12月 30日。 

五、辦理地點：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六、實施內容： 

（一） 辦理輔導之行政人員、一般教師之增能研習，提供學生輔導策略與作 

為，建立分享及對話機制。 

（二）協助各國中推展學生輔導各項工作。 

（三）溝通輔導觀念，營造適切的友善環境。 

（四）蒐集輔導資源與補充輔導媒材資源。 

七、實施期程：110年 1月 1日至 110年 12月 30日。 

項目/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推動學生輔導資源中心及各校

輔導資源網絡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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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二)協助各校推展學生輔導工作，

建立危機處理網絡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三)辦理不同對象之輔導人員專題

研討，擴展輔導新視野，增進

輔導工作效能-附件 
      V V     

(四)充實學生輔導資源中心媒材         V V V V   

(五)學生輔導資源中心成果彙整        V V V V  

八、組織與執掌： 

職稱 服務單位及職稱 職掌 

召集人 教育處處長 綜理資源中心目標及各項業務 

副召集人 教育處副處長 制定資源中心目標及未來走向 

督導 教育處學管科科長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副督導 教育處學管科承辦人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總幹事 光武國中校長 統籌及督導資源中心各項業務 

副總幹事 輔諮中心主任 協助規畫及督導資源中心各項業務建議諮詢 

執行秘書 光武國中輔導主任 規劃執行輔導資源整合及輔導資源中心各項業務 

執行委員 光武國中教務主任 協助執行輔導資源整合及輔導資源中心各項業務 

執行委員 光武國中學務主任 協助執行輔導資源整合及輔導資源中心各項業務 

執行委員 光武國中總務主任 協助執行輔導資源整合及輔導資源中心各項業務 

組員 光武國中輔導組長 執行輔導資源整合及輔導資源中心各項業務 

組員 光武國中資料組長 執行輔導資源整合及輔導資源中心各項業務 

組員 光武國中特教組長 執行輔導資源整合及輔導資源中心各項業務 

組員 光武國中專輔老師 執行輔導資源整合及輔導資源中心各項業務 

九、預期效益： 

（一） 能活化輔導組織功能，培育不同類型輔導人員發揮專業，增進輔導效

能。 

（二） 能透過研討與對話機制，進行團體討論，分享團隊輔導策略。 

（三） 能建構資源分享機制，架構輔導績優作為，深耕學生輔導工作。 



（四） 有效整合各單位輔導網絡資源，發揮諮詢服務主動協助的功能。 

十、活動經費：如概算表。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專款補助。 

十一、獎勵：辦理本項業務績優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表規定，報 

請主管機關予以敘獎。 

十二、本計畫由新竹市政府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奉核定後實施。 



新竹市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學生輔導資源中心學校—國中組」實施計畫 

輔導之錦囊妙計與跨系統合作 

一、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 新竹市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 透過跨系統合作，增進輔導效能，有效解決輔導事務工作困難。 

（二） 透過研討與對話機制，進行團體討論與發表，分享團隊輔導策略。 

（三） 整合各單位輔導網絡資源，發揮諮詢服務主動協助的功能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四、辦理日期：110年 7月 6日(星期二) 09:00-11:00。 

五、辦理地點：新竹市光武國中視聽教室。 

六、參與對象：本市立國中輔導主任。 

七、報名方式：為預先準備，請於 6月 30日前完成研習護照報名。 

八、課程規劃：如附件。  

九、預期效益： 

（一）透過跨系統合作，增進輔導效能，有效解決輔導事務工作困難，發揮

教師輔導專業。 

（二）引進外部資源整合各單位輔導網絡資源，發揮諮詢服務協助功能。 

十、活動經費：如概算表。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專款補助。 

十一、其它： 

（一）公假：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給予公（差）假登記。 

（二）研習時數：全程參加研習者核予研習時數 2小時 

（三） 獎勵：辦理本項計畫績優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表規  



定，報請主管機關予以敘獎。 

十二、本計畫由新竹市政府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奉核定後實施。 

 

 

 

 

附件： 

新竹市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學生輔導資源中心學校—國中組」實施計畫 

錦囊妙計與跨系統合作 

一、研習地點：新竹市立光武國中視聽教室 

二、辦理時間：110年 7月 6日(星期二)09:00-11:00。 

三、研習課程規畫(共 2小時) 

時間 研習主題 主持人/講師 

09:00-10:30 輔導之錦囊妙計 輔諮中心主任余婉禎 

10:30~11:00 綜合座談  

 

 

  
 


